
飛機租賃
香港飛機租賃優惠稅制概要
a）針對合資格飛機出租商的優惠
根據優惠稅制，合資格飛機出租商的合資格利潤可按企業利得稅稅率的一半（即8.25%）課稅。合資格利潤包括飛機租賃業
務利潤的附帶收入（即來自合資格活動的配套交易的收入），例如利息收入、匯兌收益或對沖收益等。

作為對折舊免稅額的補償，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可享受20% 的稅基優惠。一般而言，合資格飛機出租商的企業利得稅負計
算如下：

如果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在緊接飛機脫手之前，已持續將該飛機用於進行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不少於三年，則該飛機出租商
從該飛機脫手所獲收益將被視為資本性收益，無需繳納香港利得稅。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從飛機脫手所獲的收益如屬資
本性質，均不必在香港課稅。

b）針對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優惠
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合資格利潤可按企業利得稅稅率的一半（即8.25%）課稅。合資格利潤包括飛機租賃管理業務利潤
的附帶收入（即來自合資格活動的配套交易的收入），例如利息收入、匯兌收益或對沖收益等。

請注意，安全港規則可能適用，使利潤主要來自於經營以及資產主要用於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活動的公司就合資格利潤得
以按半額稅率課稅。

稅率減半優惠
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或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在某課稅年度符合以下條件，方可享受稅率減半優惠 —

a）在該課稅年度內 —

 （i）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或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中央管理及控制是在香港進行的（中央管理及控制要求）；

 （ii）產生其該年度的合資格利潤的活動是在香港進行的或由其安排在香港進行的（實質活動要求）；及

 （iii）該等活動並非由位於香港境外的常設機構進行的（歸屬香港要求）；及

b）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或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以書面方式，提出不可撤回的選擇，要求獲得稅率減半優惠。

20%稅基優惠
如在以下情況，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在某課稅年度不可獲得20% 的稅基優惠 —

a）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沒有為提供有關飛機而招致資本開支。

b）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或其有關連者已就為提供有關飛機而招致的資本開支，在香港獲給予折舊免稅額。

c）就該課稅年度而言，合資格飛機出租商的有關連者，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區，就為提供有關飛機而招致的資本開支， 
獲給予資本免稅額。

企業利得稅負 = ［總租金 － 可扣除費用（不包括有關飛機的折舊免稅額）］ x   20%   x   8.25%



飛機租賃

實質業務存在
香港的稅收協議合作伙伴認為，無實質業務存在的公司不得享受任何稅收協議優惠。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BEPS）
最終報告第6項行動計劃（防止稅收協議優惠的不當授予）表示，濫用稅收協議（尤其是「擇協避稅」行為）是 BEPS 最關注
的重點問題之一。香港承諾實施第6項行動計劃的最低標準，包括在香港稅收協議中明確聲明締約雙方的共同意圖在於消
除雙重征稅，但不得為透過逃稅或避稅等不納稅或少納稅的行為製造機會；香港將透過主要目的測試等方法實踐此項共同
意圖。

雖然對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或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公司註冊地沒有限制，但應確保在香港有實質業務存在。為了獲取與
原定目的不符的稅收協議優惠，而透過虛假安排將已存在的租賃安排從其他司法管轄區轉移至香港，可能不被稅收協議合
作伙伴接受。

a）中央管理及控制
一般來說，如果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行政人員和高級管理人員主要在香港執行關於戰略、財務和
運營決策的日常職責，且主要在香港開展為準備和作出該等決策所必需的日常活動，則認為其中央管理及控制位於香港。
中央管理及控制的地點完全是事實問題，必須基於自身事實進行判斷。

b）實質活動
實質活動要求確保在香港履行飛機租賃職能或飛機租賃管理職能；在 / 自香港購入或監控資產（包括相關的飛機）；在香港
承擔與飛機租賃業務或飛機租賃管理業務相關的風險。核心的產生收入活動應在香港進行。此等活動包括籌資、協議籌資
條款；識別並購入待租賃的飛機、招攬承租方；確定租賃的條款和租期；監控並修改租賃協議；管理相關風險及保存文件等。

留意到不同公司可能有不同的商業模式，在判斷是否符合中央管理及控制和實質活動要求時，應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和情
況。為就稅負取得明確依據，飛機出租商或飛機租賃管理商可針對特定交易或架構向稅務局局長申請事先裁定，以瞭解飛
機租賃稅制條文如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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